关于《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关于公布全文和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公告》的背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推进税收法治建设，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按照《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1号公布，第50号、第53号修改）的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开展了税务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根据清理结果，统一公布《全文和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涉及3件税务规范性文件。

二、《公告》出台的必要性

税务规范性文件关系到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关系到税务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税务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是建设规范统一的税法体系、推进依法治税、确保税务机关规范执法的基础性工作，有利于纳税人及时了解掌握税收政策和管理制度的变化情况，增强税收政策的确定性。

三、《公告》的主要内容

本《公告》共公布3件税务规范性文件全文失效废止。在这些公布失效废止的文件中，有的文件已被新规定替代，如《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开展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试点工作的公告》（2023年第3号）；有的文件因过渡优惠政策目前已经执行完毕，不需要继续执行，如《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征管问题的通知》（深国税函〔2008〕274号）;有的文件随着税收立法完善已不适应征管需要，如《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深国税发〔2008〕45号）。
